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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诚悦达专审〔2025〕113 号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靖州产业开发区甘太园区竹产业孵化基地及配套

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一期）的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

专项评价报告。我们的审核依据是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

第 3111 号一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》。项目建设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

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。这些假设己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。

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证据的审核，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

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。而且，我们认为，该项目

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，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

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。

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，并且变动可能重大，实际

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。

本专项评价报告仅供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其

他任何目的。

经专项审核，我们认为，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成

立的前提下，本次评价的靖州产业开发区甘太园区竹产业孵化基地及配

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一期）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，预期项目净收

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